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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食安办〔2020〕20号

广元市昭化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（区）创建知晓率

及全区食品安全满意度问卷调查情况
分析报告

一、调查目的

广元市昭化区面向全区开展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（区）创建

知晓率及全区食品安全满意度调查测评活动,旨在全面了解群众

对我区成功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工作的知晓度，准确了解

掌握群众对昭化区食品安全状况的评价，广泛征求群众对食品安

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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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查方式及对象

调查方式：通过在各行业群发布网页链接或者二维码等方式

进行。

调查对象：昭化区内所有常住人口。

三、问卷设计

此问卷包括被访者基本信息、创建知晓情况、食品安全状况

评价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评价、食品安全问题及原因、意见建议

等方面。

四、调查结果及分析

（一）样本分布

此次测评以昭化区人口为抽样框，采取随机抽样方式，共采

集有效样本 1201个。此次调查样本涵盖了不同区域、性别、年

龄、职业的各类人群，分布比例合理，保证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。

1.性别分布

从被访者性别分布情况来看，性别比例以男性居多，占到

58.12%。

2.年龄分布

从被访者年龄构成来看，年龄主要分布在 30至 50岁之间，

占比为 61.12%，其次为 50岁以上和 18至 30岁之间，占比分别

为 19.57%和 18.9%，最少的是 18岁以下，占比为 0.42%。

3.职业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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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本按被访者职业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
图 1.被访者职业分布情况

从被访者职业分布来看，企事业人员最多，占比为 30.39%，

退休人员最少，占比为 1.08%。

4.区域分布

样本按被访者区域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
图 2.被访者区域分布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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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被访者区域分布来看，97%的被访者居住地在昭化区内，

剩下 3%的被访者居住地在昭化区外，其中，红岩、青牛、虎跳、

卫子、清水等镇收集样本较多。

（二）数据分析

调查数据表明：昭化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创建知晓率为

96.34%，食品安全现状整体满意度为 99.08%，公众对全区食品

安全工作整体较满意、评价较高。

1.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创建知晓率

调查结果显示，在全区各镇中，元坝、虎跳、卫子、红岩等

镇知晓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，而王家镇由于有效样本较少，仅有

6人，因此 100%知晓率不具有代表性。按被访者居住地知晓率

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
图 3.各镇创建知晓率情况

按照被访者职业，知晓率依次为学生 100%、退休人员 100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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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 99.34%、个体经营户 97.49%、农民（工）96.42%，企事

业人员 93.7%。按被访者职业知晓率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
图 4.各职业创建知晓率情况

调查得知，公众主要通过微信或网络媒体、社会宣传活动、

广播、电视新闻等渠道了解昭化区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(区)

有关情况。各种渠道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
图 5.各种渠道分布情况

2.食品安全状况评价

调查结果显示，公众对昭化区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为 94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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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非常满意的占 78.52%，满意的占 18.48%，一般的占 2.58%，

不满意的占 0.42%。昭化区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如下图所示。

图 6.昭化区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

对了解的或常去的超市(餐饮店)的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为

95.42%，其中，非常满意的占 72.44%，满意的占 22.98%，一般

的占 4.25%，不满意的占 0.33%。元坝、昭化、红岩、射箭、虎

跳、清水等镇选择一般或不满意的被访者达到 5%以上。企事业

人员、农民（工）、个体经营户等群体选择一般或不满意的被访

者达到 4%以上。各镇及各种职业被访者对了解的或常去的超市

(餐饮店)的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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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.各镇被访者对了解的或常去的超市(餐饮店)的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

图8.各种职业被访者对了解的或常去的超市(餐饮店)的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

对食品安全现状整体满意度为 99.08%，其中，满意的占

89.76%，基本满意的占 9.33%，不满意的占 0.92%。各镇被访者

对食品安全现状整体满意度如下图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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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.各镇被访者对食品安全现状整体满意度

3.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评价

调查结果显示，公众对昭化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总体评价较

好、满意度较高，被访者中有 94%的人认为政府重视食品安全工

作，有 5.08%的人认为比较重视，只有 0.92%的人认为政府不重

视食品安全工作。

对食品安全监管举措整体工作评价，满意度为 97.17%，其

中，认为非常满意的占 77.35%，认为满意的占 19.82%，认为一

般的占 2.58%，不满意的占 0.25%。元坝、虎跳、清水等镇选择

一般或不满意的被访者达到 4%以上。各镇被访者对食品安全监

管举措整体工作评价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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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.各镇被访者对食品安全监管举措整体工作评价情况

4.食品安全问题及原因

调查结果显示，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后，公众的举报维权意

识较高，有 88.84%的被访者会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，9.91%的被

访者选择因情况而定，1.25%的被访者不会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。

同时，绝大部分被访者了解不合格食品投诉举报渠道，有 98%

的人知道 12315、12331等投诉举报热线，有 2%选择“不知道”。

虎跳、磨滩等镇被访者选择不知道的被访者达到 2%以上；学生

群体中不知道不合格食品投诉举报渠道的较多。各镇及各种职业

被访者指导 12315、12331等投诉举报热线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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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.各镇被访者了解 12315、12331等投诉举报热线情况

图 12.各种职业被访者了解 12315、12331等投诉举报热线情况

关于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的主要原因，有 5成以上的被

访者选择了“商贩利益熏心”、“打击、惩罚力度不够重”等原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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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比分别为 53.29%和 51.71%，选择“管理制度不够完善”的有

35.05%，选择“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”的有 18.57%，选择“其他”

的有 22.56%。

5.意见建议

调查结果显示，在所有的 1201位被访者中，有 133位提出

了具体意见建议，占比为 11.07%。在收集的意见建议中，认为

要继续加强监管的占比为 77.44%，认为要加大处罚力度的占比

为 34.59%，认为要完善法律法规的占比为 7.52%，认为要加强

食品安全知识宣传的占比为 11.28%，认为要做到公平公正占比

为 9.02%，认为政府要提高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占比为 6.02%。

五、调查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调查结论

1.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创建宣传不足。虽然我区已经成功

创建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，但仍然有一部分群众对创建工作

不了解，个别群体对创建工作、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渠道了解不足，

还需进一步加强宣传。

2.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有欠缺。虽然昭化区食品安全状况总

体平稳有序，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，各相关单位还需加强

重视，进一步强化工作举措，持续抓好食品安全监管，严格公正

执法，加大违法惩戒力度，让辖区群众真正满意。

3.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诚信守法意识有待提升。调查数据表

明，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造成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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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原因是商贩利益熏心，这充分说明长期以来食品质量普遍不

高，过期、变质等问题时有发生，消费者体验较差，导致消费者

认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唯利是图，漠视人的生命健康。

（二）改善食品安全建议

1.加强责任体系建设。强化各镇属地管理责任、部门监管责

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，构建起严密的食品安全责任体

系。

2.营造良好食品安全氛围。全方位运用微信、网络媒体、社

会宣传活动、广播、电视新闻等宣传形式，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知

识和法律法规，强化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教育，构建“人人关心、

人人参与”的良好局面。以企事业人员、农民（工）、个体经营

户等群体为重点对象，持续开展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创建工作

成效宣传展示。深入辖区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开展食品安全知识

和法律法规宣讲，提高师生维权意识。倡导诚信守法经营，支持

行业协会建立行规行约和奖惩、自律、退出机制，切实提升生产

经营者公德心和自律意识。

3.实施最严格的监管。严把产地环境安全关、农业投入品生

产使用关、粮食收储质量安全关、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关、流通销

售质量安全关和餐饮服务质量安全关，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

食品安全监管体系。针对食品安全评价相对较低的射箭、虎跳、

元坝、清水、昭化、红岩、卫子等镇，强化对企事业单位、农（集）

贸市场、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及周边食品生产经营日常巡查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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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排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让群众吃得放心。

4.实行最严厉的处罚。落实“处罚到人”要求，综合运用各种

法律手段，对违法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负责

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严厉处罚，大

幅提高违法成本，实行食品行业从业禁止、终身禁业，对再犯从

严从重进行处罚。

广元市昭化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0年 9月 15日

盖章单位：广元市昭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盖章时间：2020/9/17 9:54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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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昭化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9月 15 日 印发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政府办。




